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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 110 學年度本土教育整體推動方案 
子計畫一 2閩南語文學創作營實施計畫 

壹、依據：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直轄市縣（市）推動國民中小學本土教育要點辦理。 

貳、目的： 

一、指導師生從真實生活情境中，進行閩南語文學創作。 

二、邀請專家學者，針對文學、寓言童話、短文、散文、童詩等，進行分享與創作研習，

提升本縣師生閩南語文學創作能力。 

三、透過與專家面對面的交流，深耕紮根文學創作人才。 

四、營造本土語言學習情境，培養愛鄉愛土之在地情懷。 

伍、提供教學補充教材，擴大學習本土語言之視野。 

參、辦理單位： 

一、指導單位：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二、主辦單位：苗栗縣政府教育處 

三、承辦單位：苗栗縣通霄鎮新埔國民小學 

肆、實施日期：111年 1 月 24、25、26日(共三日) 

項目內容 日期 活動地點 

閩南語文學

創作營 

閩南語文學創作說明 1月 24日(星期一) 新埔國民小學 

田野踏查體驗 1月 25日(星期二) 
新埔漁村、嶺頂丘陵 

新埔車站、台鹽通霄精鹽廠 

閩南語文學創作 1月 26日(星期三) 新埔國民小學 

伍、實施對象：苗栗縣公私立國民中小學之教師與學生；招收 40人，額滿為止。 

陸、辦理方式：採集中講習、參訪踏查體驗、分組創作指導、成果觀摩交流等方式，彙集創

作營學員作品，作為閩南語教學補充教材。 

一、講習課程：聘請專業作家、教師上課。 

二、田野體驗：安排學員至縣內特色景點具有故事性的在地人物、景點、文化史蹟等地

參訪、學習，以激發創作靈感。 

三、文學創作：分組並由講師、助教協助學員進行創作。 

四、成果驗收： 

1.學員須於離營前繳交作品，依課程規劃完成童話故事（寓言）、童詩、短文、散

文、等其中一種文體。內容以描寫在地人文生活、風土民情、物產名勝等，主題

自訂，字數不拘。學員應無條件分享學習成果，如期完成作品者，由主辦單位贈

送書籍(紀念品等)一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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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作品後續由主辦單位邀請專家學者諮詢檢核，並彙印成作品專輯。 

柒、研習課程暨經費概算表：詳如附件。 

捌、報名方式： 

一、教師請於活動前一星期前至「教育部全國教師在職進修資訊網」（網址：

http://www3.inservice.edu.tw）線上報名，全程參加者核予 18小時研習時數。 

二、學生請採傳真報名表方式報名，並同步致電承辦單位，確認完成報名作業。 

（指定連絡電話號碼：037-792094＃12劉主任；傳真號碼：037-793722）。 

三、亦可填寫 Google 線上表單報名(師生皆可)，路徑如下： 

https://forms.gle/Ny5xVYE2WkZZmekr8 

玖、經費來源：110學年度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直轄市縣(市)推動國民中小學本土

教育整體推動方案。 

拾、預期效益： 

一、學生用本土語文創作與撰寫文章，提升本土語言教學的深度與廣度。 

二、提供教師教學與學生學習的本土教育素材。 

三、師生都能運用本土語文記錄生活點滴，保存本土文化。 

拾壹、注意事項： 

一、學生若報名參加課程，須經家長同意並願意自行負責接送。 

二、活動期間應遵守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苗栗縣政府及本校相關防疫規範，並於報

到時繳交健康聲明書(如附件)。 

三、本營隊產出作品將作為苗栗縣本土教育(閩南語)教材，線上報名者請於報到時填寫

著作使用授權同意書(如附件)。 

四、為響應環保，請參加人員自備環保杯及餐具。 

拾貳、考核與獎勵：承辦本計畫工作人員，活動結束後依相關規定敘獎，並得依實際執勤紀

錄報府申請不休假加班費。 

拾參、本實施計畫經教育部核定後實施，修正亦同。 

 

 

 

 

 

承辦人： 教導主任： 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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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閩南語文學創作營」課程表 

111年月 1日 24日(星期一) 

時間 課程主題 負責人 備註 

08：30--09：00 報到 新埔國小團隊 
1.講師及助教名單暫

定，如有異動以實際

聘請人員為主。 

2.助教群： 

王慶華校長、 

曾禎祥主任、 

吳燕宗組長、 

張晏嘉組長、 

蔡尚宸老師、 

吳宥婕老師、 

卓佳賢老師 

09：00--12：00 閩南語文學、散文創作說明 講師：劉國政主任 

12：00--13：00 午餐 新埔國小團隊 

13：00--16：00 
閩南語字詞查詢、使用 

與相關資源說明 
講師：陳宜婷老師 

111年月 1日 25日(星期二) 

時間 課程主題 負責人 備註 

08：30--09：00 集合報到 新埔國小團隊 1.講師及助教名單暫

定，如有異動以實際

聘請人員為主。 

2.助教群： 

王慶華校長、 

曾禎祥主任、 

劉國政主任、 

張晏嘉組長、 

蔡尚宸老師、 

吳宥婕老師、 

卓佳賢老師。 

3.田野體驗每 10人 

一組，共計 4組 

09：00--12：00 
田野體驗 1 

(景物色彩畫面觀察與速寫) 
講師：范振達老師 

12：00--13：00 午餐 新埔國小團隊 

13：00--16：00 
田野體驗 2 

(特色景點體驗與闖關活動) 
講師：吳燕宗組長 

111年月 1日 26日(星期三) 

時間 課程主題 負責人 備註 

08：30--09：00 報到 新埔國小團隊 
1.講師及助教名單暫

定，如有異動以實際

聘請人員為主。 

2.助教群： 

曾禎祥主任、 

劉國政主任、 

張晏嘉組長、 

蔡尚宸老師、 

吳宥婕老師、 

吳燕宗老師、 

卓佳賢老師。 

3.文學創作每 10人 

一組，共計 4組 

09：00--12：00 閩南語文學創作實作 講師：蔡雲任老師 

12：00--13：00 午餐 新埔國小團隊 

13：00--15：00 閩南語文學創作實作 講師：王慶華校長 

15：00--16：00 作品彙集與分享 講師：王慶華校長 

16：00--16：30 綜合座談 新埔國小團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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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苗栗縣 109學年度閩南語文學創作營活動報名表暨同意書 

編號：（本欄由主辦單位填寫） 

苗栗縣 110學年度推動本土教育閩南語文學創作營報名表 

姓名  

就讀(服務) 

學校、單位 

 

 
職稱(年級)  

身分證字號 
 

 

手機或 

聯絡電話 
 

電子信箱 
 

 

通訊地址 

□□□ 

 

著作使用授權同意書 

(※線上報名者可現場填寫) 

本人參加苗栗縣政府教育處舉辦之「苗栗縣 110 學年度閩南語文學創作營活動」，提供資料

皆準確無誤，並願遵守主辦單位之徵文規則。本人保證確實為創作作品之原創作人，對創作

作品具有著作人格權及財產權，作品之著作財產權歸予主辦單位苗栗縣政府教育處，主辦單

位擁有無償使用、修改、重製、改作、散布、發行、公開發表等作品使用權利，本人則保有著

作人格權，謹此聲明。 

此致 

苗栗縣政府教育處 

著作財產權讓與人：                       簽章 

       

日期：民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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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COVID-19）疫情健康聲明書 

※請協助詳實填寫下列資料，並於活動當日繳回 

 

姓    名： 性    別： 

服務單位： 聯絡電話： 

 

請問您過去 14 天是否有下列情形： 

1.有發燒、咳嗽或呼吸急促症狀(已服藥者亦須填寫「是」)？ 

□是：□發燒(額溫≧37.5°C 或□耳溫≧38°C) □咳嗽 □呼吸急促症狀 □腹瀉 □嗅覺或味覺異常 

□否 

 

2.是否曾入境或過境那些國家或地區？ 

□是，國外出差或旅遊。(國家/地區名稱：                        ) 

□否 

 

3.是否為衛生主管機關列管之下列身分? 

□是：□居家隔離 □居家檢疫 □自主健康管理 

□否 

 

 

 

簽名： 

 

 

 

填寫日期：111年 1月____日 

★提醒大家勤洗手，保持個人良好衛生，如有發燒

或呼吸道不適等症狀，請主動與縣市衛生局聯繫

或撥打防疫專線 1922。新埔國小關心您。 

★此健康聲明書之個人相關資料僅提供政府衛生單

位防疫需求使用。 

 


